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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和平区财政局文件

津和财预〔2021〕22号

和平区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
市场发展试点第四批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

区住房建设委：

根据《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

展试点第四批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》（津财基指〔2021〕104

号）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现就下达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

程补助资金用于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第四批资金（直达资

金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本次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

金用于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资金 5456万元（项目代码：

120000216NAA1AAWOYZHT，专项资金目录：中央财政支持住

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项目-01中央直达资金-中央财政支持保障



- 2 -

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），支出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“221类，

住房保障支出”。

二、2021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支

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标识为“01中

央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

不变。

三、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你单位应按照绩效管理相关要求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

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四、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

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综〔2019〕31号）、

《天津市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资金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津住建发〔2021〕1号）、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

关于用好中央试点政策支持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津住建房市〔2021〕50号）等规定专款专用，做好

组织实施工作。

天津市和平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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